
乾安县人民法院

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工作纪

律，加强和规范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依据《中国共产党

章程》《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中国共产党党

组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按

照省市县委关于加强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的具体要求，结

合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贯彻民主集中制，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

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

党内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坚持和加强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

绝对领导。

第三条 本规则适用于本院向市中院，本院党组向县

委、县委政法委，本院院级领导、各部门向本院院党组请示

报告重大事项工作。

第四条 本规则所称重大事项，包括重要工作事项、

重大敏感案事件、重要司法政策。

本规则所称请示，是指向上级组织或机关提出的，请求



给予明确批准或指示的事项；所称报告，是指向上级组织或

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或者回复询问。

第五条 开展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

则：

（一）坚持政治导向。拥护“两个确立”、坚持“两个

维护”、 树立“四个意识”，落实“四个服从”，把请示报告

作为重要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讲政治贯彻到请示报告工

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二）坚持权责明晰。牢记授权有限，该请示的必须请

示，该报告的必须报告；牢记守土有责，该负责的必须负责，

该担当的必须担当。

（三）坚持及时全面。全面如实请示报告工作、反映情

况、分析问题、提出建议，既报喜又报忧、既报功又报过、

既报结果又报过程。

（四）坚持规范有序。严格按照规定的主体、范围、程

序和方式逐级请示报告重大事项。

第二章 向上级机关的请示报告

第六条 向市中院请示报告重大事项一般应以县法院

名义作出，向县委、县委政法委请示报告重大事项一般应以

本院党组名义作出。特殊情况下，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以党组

书记（院长）名义代表本院请示报告。本院党组书记（院长）

为第一责任人，对请示报告工作负总责。

本院办公室具体负责承办向上级机关的请示报告工作。



第七条 本院向市中院、县委、县委政法委请示报告

重大事项一般应当经本院党组集体研究决定或者传批审定，

由党组书记（院长）签发或者作出。

第八条 本院应当向市中院请示下列重大事项：

（一）贯彻执行市中院政策过程中遇到的需市中院进一

步明确的问题，或者改革举措可能与市中院规定相冲突，需

经授权才能实施的事项；

（二）可能产生严重社会影响的各类重大案件处理原则；

（三）重大活动、重大案件、敏感事件的宣传报道口径；

（四）市中院指定乾安法院管辖案件、市中院交办案件

的拟办意见；

（五）其他应向市中院请示的事项。

第九条 本院应当向市中院报告下列重大事项：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法

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落

实情况；

（二）中央、省市县委、上级法院重要会议、重要文件、

重要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市中院交办事项的研究办理情

况；

（三）工作中产生的具有更大范围推广价值的经验做法；

（四）群体访、极端访、进京访事件以及涉及敏感人员、

敏感事项、敏感地区，可能引发舆论炒作的案件情况和重要

舆情；

（五）案件办理过程中出现的当事人死亡、重伤、脱逃、



伤人、劫持人质、集体骚乱、攻击法官干警事件的情况；

（六）法官干警因公牺牲，非正常死亡、失踪失联及其

他可能引发网络负面炒作的涉法院工作人员案事件；

（七）法院系统内部人员涉嫌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情况；

（八）请示事项的办理情况；

（九）其他应向市中院报告的事项。

第十条 本院党组应当向县委请示下列重大事项：

（一）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县委、上级法院决策部署，

需要解决的特殊困难，需要给予组织、人事等方面政策支持

的工作；

（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

为核心的政治安全重大事项；

（三）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重大问题；

（四）涉及法院以外部门职能，需由县委统筹推进的重

要活动、重要规范性文件；

（五）市中院召开的拟邀请县委主要领导同志参加的重

要会议，市中院拟在我县举办的重要会议、重大活动；

（六）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作出批示的案件的拟办意

见；

（七）推荐系统内股级、科技干部人选；

（八）其他应当请示的重大事项。

第十一条 本院党组应当向县委报告下列重大事项：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法

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落



实情况；

（二）中央、省市县委、上级法院重要会议、重要文件、

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县委领导同志交办事项办理情

况；

（三）加强法院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履行全面从严治

党责任的重大举措，包括集中学习教育活动、意识形态工作、

党组织设置调整、民主生活会、党风廉政建设、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巡察整改等情况；

（四）县委部署的重大专项工作开展情况；

（五）具有全省影响的重大突发案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

重要进展和结果情况；

（六）本院工作总结和计划；

（七）涉及内设机构调整、工作职能调整、人员编制调

整、薪酬福利调整等重要司法改革事项；

（八）请示的重大事项办理情况；

（九）其他应当报告的重大事项。

第十二条 本院党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县委报备下

列事项：

（一）领导班子成员分工情况；

（二）制定的党内规范性文件情况；

（三）院长外出离松等事项。

第十三条 本院党组应当向县委政法委员会请示下列

事项：

（一）涉及法院工作全局，需请县委政法委员会研究决



定的重大事项；

（二）涉及其他政法单位，需请县委政法委员会协调的

重大事项；

（三）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事项和敏感案件

有关情况；

（四）县委交办的重大事项和需求县委政法委员会统筹

研究把握原则、政策的重大事项；

（五）重大涉外、涉港澳台、涉军案件的拟办意见；

（六）全国和省、市、县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记者、律师、宗教教职人员涉嫌犯罪案件，法院系统内部人

员涉嫌犯罪案件，暴力侵害法院工作人员人身权利案件的拟

办意见；

（七）重大敏感国家赔偿案件的拟办意见；

（八）拟以县委政法委员会名义召开会议或者印发文件；

（九）县委政法委员会交办的重大案件的拟办意见；

（十）其他应当请示的事项。

第十四条 本院党组应当向县委政法委员会报告下列

事项：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法

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落

实情况；

（二）中央、省市县委、上级法院、省委政法委员会、

市委政法委员会和县委政法委员会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

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县委领导同志交办事项办理情况；



（三）重大工作、司法改革部署和推进情况，年度工作

情况；

（四）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党建工作责任

制、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司法领域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等

情况；

（五）群体访、极端访、进京访事件以及涉及敏感人员、

敏感事项、敏感地区，可能引发舆论炒作的案件情况和重要

舆情；

（六）案件办理过程中出现的当事人死亡、重伤、脱逃、

伤人、劫持人质、集体骚乱、攻击法官干警事件的情况；

（七）法官干警因公牺牲，非正常死亡、失踪失联及其

他可能引发网络负面炒作的涉法院工作人员案件事件；

（八）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情况，

法院系统内部人员涉嫌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等情况；

（九）本院工作中产生的具有更大范围推广价值的经验

做法；

（十）请示的重大事项办理情况；

（十一）其他应当报告的事项。

第三章 本院机关内部的请示报告

第十五条 本院各部门负责人承担本部门重大事项请

示报告主体责任，及时向分管院领导请示报告本部门重大事

项。本院各分管院领导承担分管范围内的重大事项请示报告



主体责任，应及时向院党组请示报告分管范围内的重大事项。

第十六条 本院各部门应当请示下列事项：

（一）拟以本院名义举办会议或召开业务条线重要会议，

拟承办市中院和其他单位举办的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等；

（二）重大活动、重大案件的宣传口径；

（三）应当请示的其他事项。

第十七条 本院各部门应当报告下列事项：

（一）贯彻执行党组决议及完成党组交办工作任务情况；

（二）部门参加上级机关召开的重要会议精神；

（三）省、市有关部门、县委、县政府领导同志作出批

示的案件的办理情况；

（四）县级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案件办理情况；

（五）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情况；

（六）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

刑事案件，手段极其残忍、影响极其恶劣的严重暴力犯罪案

件的办理情况；

（七）全国和省、市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记

者、律师、宗教教职人员涉嫌犯罪案件，法院系统内部人员

涉嫌犯罪案件，暴力侵害法院工作人员人身权利案件的办理

情况；

（八）重大敏感国家赔偿案件的办理情况；

（九）以县级以上党委、政府及组成部门为被告的民事

案件、以乡（镇）级以上政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的办理情况；

（十）已经引发舆情或可能引发舆情的敏感案件以及具



有全省或全国影响的其他案件的办理情况；

（十一）部门承办的案件出现极端访、激烈访、群体访、

进京访的情况；

（十二）部门承办的案件在办理过程中出现当事人死亡、

重伤、脱逃、伤人、劫持人质、集体骚乱、攻击法官干警事

件的情况；

（十三）干警因公牺牲、非正常死亡、失踪失联、涉嫌

违法犯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情况；

（十四）以全县重点建设项目为审判执行标的的案件办

理情况；

（十五）请示的重大事项办理情况；

（十六）其他应当报告的重要事项。

第十八条 本院各分管院领导应当向院党组请示下列

事项：

（一）分管部门拟以本院名义举办的会议，拟召开业务

条线重要会议，拟承办市中院和其他单位举办的重要会议、

重大活动等；

（二）离松出差、出访和离岗学习、休假，工作日期间

因私离松外出；

（三）代表院党组或者本院所发表的讲话、发布的言论、

开展工作所形成的意见，以及因职务行为或者以职务身份发

表的文章等，应当在发表、发布前请示；

（四）应当请示的其他事项。

第十九条 本院各分管院领导除应当向院党组报告分



管部门重大事项外，还应报告下列事项：

（一）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以及中央、省市县委、上级法院决策部署和院党组决定情况；

（二）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情况；

（三）参加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和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

会情况；

（四）履行管党治党“一岗双责”，加强党风康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情况以及遵守廉洁自律情况；

（五）参加上级机关召开的重要会议精神；

（六）可能影响正常履职的重大疾病等情况；

（七）其他应当向院党组报告的情况。

第四章 请示报告程序和方式

第二十条 请示报告重大事项应当逐级进行，一般不

得越级请示报告。

第二十一条 请示重大事项，必须事前请示，为上级

机关预留充足研判和决策时间。

第二十二条 提出请示应当阐明请求事项及相关理由，

报送请示应当一文一事，不得在报告等非请示性公文中夹带

请示事项。

第二十三条 请示报告的事项涉及多个单位的，应当

在报送前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如经协商达不成一致意见，须

在请示报告中作出说明。



第二十四条 请示报告重大事项可根据事项性质和轻

重缓急程度采用书面和口头方式，涉密事项按照保密工作有

关规定办理。

书面报告应视情况采用正式报告、信息、简报等方式。

信息侧重于报告重大突出事件，需要注意的问题、现象和情

况等。简报侧重于报告某方面工作简要情况。一般不得就同

一内容使用多种方式重复报告。上级机关明确要求正式报告

的，不得以其他方式代替。

第二十五条 报告对有明确报送时限要求的事项，应

当在规定时间内报送；没有明确时限要求的，应根据实际工

作情况及时报送。涉及阶段性工作的，要根据进展情况及时

报送；涉及常态性工作的，一般应每月报告一次。必须临机

处置的突发事项，要在全力做好工作的同时即发即报，并持

续跟进续报。

第五章 监督与追责

第二十六条 实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责任追究制度，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规依纪追究有关党组织和党员、

领导干部以及工作人员的责任：

（一）履行领导责任不到位，对重大事项请示报告不重

视不部署，工作开展不力的；

（二）违反组织原则，该请示不请示，该报告不报告的；

（三）缺乏责任担当，推诿塞责、上交矛盾、消极作为

的；



（四）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请示报告内容不实、信

息不准，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违反工作要求，不按规定程序和方式请示报告，

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乾安县人民法院

2022 年 5 月 13 日


